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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學習已成為世界各國中

學課程的一環 

服務學習是 21 世紀各國的重要課

程改革，強調經由反思結合服務活動

與課程內容。高等教育推動後，中小

學接續推動，例如 1990 年南卡羅來納

州 將 服 務 學 習 列 入 學 校 課 程 內

（Tenenbaum,2000）， 1992 年馬里蘭

州將服務學習訂定為畢業條件之一

（Billig,2000），從 1984 年到 1997 年，

美國中小學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人數

從 900,000 增加到 12,605,740 人，而高

中生參加服務學習的比例從 2%增加

到 25%（Nash, 2002）。新加坡教育部

於 1997 年實施社區參與方案，學生一

年內至少需完成 6 小時的社區服務

（National Volunteer Centre, 2003）。

2002 年英國的公民教育也將社區參與

和服務列入課程改革之一（馮莉雅，

2004）。2008 年香港的課程改革主張服

務學習是整合德育及公民教育、智能

發展、社會服務、體藝發展和與工作

有關的經驗五個學習基要的最佳方

式。新高中課程中規定至少實施 135

小時的服務學習，上課時數與體育發

展、藝術發展比重一樣（香港教育局，

2008）。 

「開展學生多元智能」是我國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的原則之

一，因此多元學習表現、國中教育會

考表現、志願序等是超額比比序的項

目之一。而服務學習、日常生活與表

現、幹部、健康體適能、社團、競賽、

技能證照或資格檢定等都是多元學習

表現的範疇（教育部，2011a）。因此

100 學年起，服務學習成為我國國中的

課程之一，而推動情形與各縣市多元

學習表現之規劃有關。 

二、 我國服務學習課程實施之情

形 

(一) 國中推動服務學習之意願與可行

方式 

馮莉雅（2004）調查國中校長和

教師對國中推動服務學習之看法，發

現（1）八成以上的國中校長與教師認

為服務學習在國中課程是重要的，且

七成國中教師有參與服務學習的意

願。（2）較可行的實施時間是學校行

事節數、社團方式、班級彈性時間，

但亦有約 40%的填答者認為課程統整

是可行的實施方式。（3）綜合學習領

域、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被認為較

適合與服務學習結合，年級愈高愈不

宜實施服務學習。（4）權責單位是學

務處或輔導室的比例最高，約 46%。

（5）認為活動多寡、學校與社區家長

的互動情形、學生素質與經驗是阻礙

因素、校長教育理念會阻礙學校推動

服 務 學 習 的 教 師 比 例 低 於 20% 。

Andrew（2001）、Nash（2002）、Yanez

（2002）也發現的課程設計能力和教

學信念才是影響推動成效的主要因

素。 

(二) 國中推動融入式服務學習課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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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教育部於 99 學年度開始實施「教

育部補助國民中小服務學習試辦計

畫」，100 學年度起，正式推動常態性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服務學習計

畫」，茲將各縣市辦理情形說明如表

1。 

表 1 99 學年-101 學年參與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計畫之校數 

     教育階段 
學年度 

國小 國中 小計 
 n % n % 

99 學年度 30 52.6 27 47.4 57 
100 學年度 23 60.5 15 39.5 38 
101 學年度 39 58.2 28 41.8 67 

小計 92 56.8 70 43.2 162 
      

由表 1 得知國中參與服務學習計

畫的校數， 100 學年申請校數減少

30%，101 學年度則增加 50%，顯示民

國 101 年教育部宣佈服務學習是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入學方式超額比序

項目之一，推動服務學習課程的國中

學校數增加，但仍低於國小。即如葉

米芸、馮莉雅（2011）調查 99 年度國

中小辦理服務學習計畫之情形，發現

（1）國中小的試辦校數接近，但不符

合國中小校數之比例。（2）國中缺少

為教師辦理相關研習，學生服務的對

象較缺少多元化，也缺少結構化的反

思活動，但有試著肯定及表揚學生的

服務表現。（3）國小的服務學習多融

入綜合領域課程，國中的服務學習多

以社團方式。由於相關研究發現結合

學科課程內容的服務學習成效較佳

（馮莉雅，2010；Campus Compact, 

2004；Furco,2003），教育部鼓勵國中

小將服務學習結合學校本位課程或領

域課程，經過二年縣市辦理宣導和服

務學習課程知能研習後，101 學年度不

補助僅有社團課程之服務學習計畫

（教育部，2011b）。茲以表 2、表 3、

表 4 說明連續辦理學校之比例、課程

型式符合之學校，及計畫未符合服務

學習課程實施之問題。 

表 2  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計畫續辦情形分析（N=67） 

教育階段 
申請年度 

國小 國中 小計 
n % n % n % 

連續 3 學年（99~101） 6 9.0 5 7.5 11 16.4 
連續 2 學年（100~101） 3 4.5 3 4.5 6 9.0 

99、101 學年 4 6.0 0 0.0 4 6.0 
小計 13 19.4 8 11.9 21 31.4 

       
由表 2 得知，僅有 31.1%的國中小

能將服務學習結合本位課程或領域課

程，並持續推動。其中國中 28.6%

（8/28）是續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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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計畫審查結果分析 

       教育階段 
審查結果 

國小 國中 小計 
n % n % n % 

修正後通過 39 81.3 28 77.8 67 79.8 
不通過 9 18.7 8 22.2 17 20.2 
小計 48 100 36 100 84 100 

       
由表 3 得知，雖然教育部針對各

縣市辦理服務學習宣導會和知能研

習，但仍有 22%的國中只能推動社團

課程的服務學習，而無法通過經費補

助。可能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超額

比序中「服務學習」的定義不明，學

校不知道服務學習的特色是利用反思

教學整合課程與服務，使得學校計畫

內容偏向志工服務而非服務學習。此

現象類似馮莉雅（2003）發現我國高

等教育推動服務學習出現與志工服務

混淆之情形。 

表 4  10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服務學習計畫通過但須修正之項目分析 

                  教育階段

計畫須修正項目 
國中 國小 

n % n % 
服務須與二個以上領域課程之結合 15 53.6 8 20.5 
缺少社區（服務機構）互動機制 11 39.3 10 25.6 
缺少校內教師服務學習增能活動 10 35.7 6 15.4 
缺少反思、慶祝之規劃 5 17.9 1 2.6 
教務處應為主導單位之一 5 17.9 7 17.9 
   註：國中通過校數為 28 校、國小通過校數為 39 校

由表 4 得知，53.6%的國中服務學

習計畫呈現領域課程與服務脫節，學

校未能有效規畫主題課程。39.3%的國

中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時，沒有察覺須

與服務機制建立長期溝通互惠之機

制，包括服務活動研商、參與定向輔

導活動與反思慶祝活動。35.7%國中推

動服務學習只關注學生的服務活動，

未能將教師增能列入計畫重點。也有

17.9% 國 中 其 服 務 學 習 近 似 志 工 服

務，缺少反思慶祝之規劃。同時 17.9%

國中其教務處不參與服務學習，可能

國中視服務習是社團活動，而不是正

式課程。上述五種現象，國小的情形

均優於國中。 

綜合上述，絕大多數國中視服務

學習為志工服務，不須與領域課程內

容知識結合，教師不須進行課程規

劃，因為僅有班級部分學生參與，只

須公佈服務訊息，不須評估服務活動

的適切性與服務機構的配合情形。我

國中服務學習的推動遠不及國外，忽

略服務學習的公義、互惠、反思等特

性。 

三、 各縣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入學方式採用服務學習之情

形 

從縣市所規劃「多元學習表現」

中服務學習的採認方式，可以歸納出

國中未來服務學習特性的達成情形。

茲將說明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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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縣市政府多元學習表現採證服務學習分析表 

 課程類型 服務機構角色 教師／學校責任 

桃

竹

苗 

1. 運用社團課程、設計主題

方案或融入領域課程等

方式，在服務過後能反省

與內化。 
2. 校內以之服務學習課程

或活動為主 
3. 校外以團體參與為原則 
4. 每學期至少 6 小時。以每

滿 1 小時為單位，累積 3
小時得 1 分。 

5. 登錄於「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 

 1. 應提供足量之校內外服

務時數 
2. 公告周知服務 
3. 校內服務應有專人指導 
4. 校外服務須先申請，並

家長同意 

高

雄

市 

1. 校內服務以活動為主，以

課程方式實施者，應經學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同意後，融入綜合活動領

域、彈性課程或空白課

程。一節課之服務採計

0.75 小時服務時數。 
2. 校外服務學習以就近與

政府機關、法人或經政府

立案之人民團體合作辦

理。 
3. 登錄於「國中學生生涯輔

導紀錄手冊」 

1. 學 校 與 社 區 須

建 立 之 良 好 互

動 
2. 校 外 服 務 學 習

前，應由專人說

明 並 指 導 學 生

遵守相關規範 

1. 應提供足量之校內外服

務時數 
2. 公告周知服務 
3. 照顧團體服務之學生 
4. 向家長解說服務學習計

畫 

基

北

區 

1. 校內服務學習以課程或

活動為主 
2. 校外以團體參與為原則 
3. 每學期至少 6 小時 

 1. 應提供足量之校內外服

務時數 
2. 公告周知服務 
3. 校內服務應有專人指導 
4. 校外服務須先申請，並

家長同意 
嘉

義

縣

/
市 

1. 內服務學習以課程或活

動為主 
2. 校外以團體參與為原則 

1. 服 務 機 構 須 經

教 育 局 備 查 或

公告 

1. 應提供足量之校內外服

務時數 
2. 公告周知服務 
3. 校內服務應有專人指導 
4. 校外服務須先申請，並

家長同意 
臺

南

市 

1. 校內服務學習以課程或

活動為主 
2. 校外以團體參與為原則 
3. 總時數以 40 小時為上限

1. 服 務 機 構 須 經

教 育 局 備 查 或

公告 

1. 應提供足量之校內外服

務時數 
2. 公告周知服務 
3. 校內服務應有專人指導 
4. 校外服務須先申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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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類型 服務機構角色 教師／學校責任 
家長同意 

彰

化

縣 

1. 校內採計全校性服務 
2. 校外以團體參與為原則 

1. 服 務 機 構 須 經

學校審查 
1. 應提供足量之校內外服

務時數 
2. 公告周知服務 
3. 校內服務應有專人指導 
4. 校外服務須先申請，並

家長同意 
臺

中

市 

1. 校內服務學習以課程或

活動為主 
 

1. 服 務 機 構 須 經

教 育 局 備 查 或

公告 

1. 應提供足量之校內外服

務時數 
2. 公告周知服務 
3. 校內服務應有專人指導 
4. 校外服務須先申請，並

家長同意 
宜

蘭

縣 

1. 校內志工 
2. 校外志工（內政部之志工

護照） 
3. 積分有上限 

 1. 照顧團體服務之學生 

  資料來源: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由表 5 得知，全國 22 縣市僅有 13

縣市（59%）將服務學習列入「多元學

習表現」的項目內，而僅高雄市、桃

竹苗區四縣市的推動方式較 

符合服務學習特性，會鼓勵學校

將服務學習結合學校正式課程、重視

反思和學習元素、社區互惠。其他縣

市實際上推動的是社區服務（志工服

務）。除宜蘭縣以外，學校須負責公告

服務機會，但非學校主辦之校外服

務，學校僅負責審核工作而不負責教

學指導。因此校外服務偏向志工服務

了，主導權在家長身上。高雄市是唯

一重視社區互惠的縣市，也規定團體

服務學校要有專人指導。 

綜合上述，我國國中推動服務學

習尚在起步階段，因為服務學習是高

中職入學條件之一，故採上限時數規

定之作法，學校主要角色是服務機會

公告與服務時數審核。異於美國（尤

其加州）、新加坡、英國等國家的作

法，學校角色在課程設計與反思引導

（ 馮 莉 雅 ， 2004 ； Billig,2000 ；

Furco,2003 ； National Volunteer 

Centre,2003）。由此也可了解，國中申

請教育部服務學習計畫為何計畫修正

重點是強化課程規劃與設計，包括服

務機構的參與、反思與慶祝、服務要

結合學校課程、社會正義議題之探討。 

四、 結論 

我國國中服務學習課程的推動尚

目前屬初始階段，主要工作是推動學

生參與志願服務，學校工作重點是建

立服務機構名單、公告服務機會的公

告、對學生和家長的宣導說明服務採

證原則、審核服務時數。須加強課程

設計，包括引入社區成員參與服務活

動規劃、結合課程內容、強化教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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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習課程規劃和反思教學的能力，

才能進入運作階段，強化學生之經驗

學習。雖然相關研究發現國中教師認

同服務學習之價值，也願意推動。但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上路了，老師的

課程設計知能與學校行政配套措施尚

未跟上，無法發揮服務學習的成效，

例如服務學習成為教學和評量方法之

一、強化課業學習結果、增進自我了

解、增進社區與學校的互動…等（馮

莉雅，2002；Billig, 2000；Pritchard, & 

Whitehead, 2004）。 

所有服務學習方案設計旨在提供

學校以及社區之間的合作，擴大學生

的學習，並讓學生了解社區活動與課

堂學習是可以連結起來的。每個方案

設計也重視提供學生不同機會，透過

共同目標設定、預期成果計畫、反思

學習、評鑑以及成果慶祝等等，發展

問題解決以及決策的能力與技巧。但

Pritchard 與 Whitehead（2004）提出教

師教學經驗、學生年齡、課程計畫以

及實施時間等是影響學校服務學習課

程規劃之主要因素。因為服務學習具

有多樣性，例如服務活動的範圍從參

與社區發展到參與公民活動。 

為協助國中推動服務學習能早日

進入運作階段，本研究依據教師教學

經驗、學生年齡、方案計畫以及實施

時間等因素，列出五種服務學習課程

模式，供國中教育人員進行在進行服

務學習設計時，和課程發展的參考，

如表 6 所示。 

 
表 6  五種服務學習課程模式適用性之分析 

課

程

設

計 

教師教學

經驗 
學生年齡與

成熟度 
課程時間 服務時間 資源支援程

度 
服務方式 特殊考量 

課

堂

教

學 

實習教師 
新手教師 

未參與過服

務或國一學

生；需要高

度結構性引

導學生 

二到三節 二到三節 低（知道服

務學習方

法，但未曾

使用） 

間接服務 
倡導式服務 

焦點集中於課堂

上服務學習要素

介紹，及教師管理

一

日

活

動 

新手教師 獨立負責能

力中上的學

生；或低結

構性引導學

生 

二到三週 
五到八節 

一週一節

一日現場

活動 

低（知道服

務學習方

法，但未曾

使用） 

間接服務 
倡導式服務 

協助學生及社區

夥伴使用學校系

統實施課堂以及

現場服務學習 

服

務

方

案

設

計 

有經驗教

師 
國二學生，

曾參與服務

活動的學生 

每週一次 
歷時半年

到一年 

一週兩或

三節 
歷時三到

六週 

中（打算實

施服務學

習） 

直接服務 
間接服務 
倡導式服務 

於課堂及現場落

實服務學習要素 
；包括學生時間調

整及正式考核人

員 

循 有經驗教 不同年齡學 每週一次 一週兩或 高（透過持 直接服務 學校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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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設

計 

教師教學

經驗 
學生年齡與

成熟度 
課程時間 服務時間 資源支援程

度 
服務方式 特殊考量 

環

性

課

程 

師 生；不同服

務經驗的學

生 

歷時半年 三節 
歷時四到

九週 

續性的活

動、架構以

及資源，將

服務學習制

度化） 

間接服務 
倡導式服務 

會、學年教師、領

域教師以及社區

夥伴必須共同參

與年度服務學習

方案；包括學生時

間調整以及正式

的考核人員 
多

科

目

整

合

型 

所有教師 不同年齡學

生；不同服

務經驗 

每週一次 
歷時半年 

一週兩

節，歷時

四週 

高（透過持

續性的活

動、架構以

及資源，將

服務學習制

度化） 

直接服務 
間接服務 
倡導式服務 

學校課發會、同一

年級的授課教

師、領域教師以及

社區夥伴必須參

與全校性的年度

服務學習方案；包

括學生時間調整

以及正式的考核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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